
建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24,665 794,209

銷售成本 (529,644) (630,537)

毛利 95,021 163,672

其他收入 8,163 8,945
銷售及分銷開支 (22,794) (29,503)
行政費用 (54,030) (58,427)

日常業務之經營溢利 3 26,360 84,687

財務費用 (276) (255)

扣除財務費用後溢利 26,084 84,43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6,772 (2,028)

除稅前溢利 32,856 82,404

稅項 4 (3,517) (6,837)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9,339 75,567

少數股東權益 (4,507) (4,12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經營純利 24,832 71,443

股息 5
中期 8,096 10,121
建議末期 4,048 20,241

12,144 30,362

每股盈利 6
基本 6.13港仙 17.92 港仙

攤薄 6.11港仙 17.66 港仙

附註：

1. 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

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利得稅」首次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生效。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規定因本期間應課稅溢利或虧損產生應付或可收回利得稅（即期稅項）之會計處理方
法；而往後期間之應付或可收回利得稅則主要因應課稅及可扣減之暫時性差異以及結轉之
未動用稅項虧損（遞延稅項）而產生。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指扣除退貨抵免及貿易折扣後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但不包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

(a) 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各分類業務之收入及溢利。

玩具及其他產品 摩打 家庭電器用品 對銷 綜合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388,600 569,408 179,446 169,016 56,619 55,785 － － 624,665 794,209
各類別相互銷售 － － 10,478 14,049 － － (10,478 ) (14,049 )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3,581 3,063 2,050 1,384  171 13 － － 5,802 4,460

總計 392,181 572,471 191,974 184,449 56,790 55,798 (10,478 ) (14,049 )  630,467 798,669

分類業績 (12,729 ) 46,307 43,946 43,116 255 1,262 － － 31,472 90,685

利息、股息收入及
未分配收益 2,361 4,485

未分配開支 (7,473 ) (10,483 )

日常業務之經營溢利 26,360 84,687

(b) 地域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各分類地區現時之收入資料。

美國 歐洲 亞洲 其他地區 對銷 綜合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202,558 361,822 146,534 159,990 208,992 215,197 66,581 57,200 － － 624,665 794,209

3. 日常業務之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日常業務經營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36,337 29,800
遞延發展成本之攤銷 8,016 6,957
商譽攤銷 2,326 2,326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之虧絀／（盈餘） (4,393 ) 3,621
利息收入 (396 ) (1,476 )

4. 稅項

香港之利得稅乃就年內於香港所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三年：16%）之稅率撥備。經上調
之香港利得稅率已於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課稅年度起生效，故其適用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整個年度於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本集團年內於海外之應課稅溢利則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現行之
適用稅率及根據當地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本年度－香港
年內撥備 2,837 5,490
過往年度之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5 (939 )

本年度－其他地區 604 975
遞延稅項 － 1,240

3,456 6,766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 61 71

年內之稅款總額 3,517 6,837

5. 股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二零零三年：2.5 港仙） 8,096 10,121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二零零三年：5港仙） 4,048 20,241

12,144 30,362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名列股東名冊內之股
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本年度建議之末期股息乃按申報日期已發行股份之數目而釐定，有待本公司
股東於來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經營純利24,83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71,443,000港元）及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404,820,000股（二零零三年：398,692,877股）為基準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年內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經營純利24,83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71,443,000港元）
及年內發行在外股份之加權平均數406,219,438股（二零零三年：404,623,949股）普通股計算，並已就年內
發行在外並可能構成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股作出調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之調節表列載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4,820,000 398,692,877

假設於年內所有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被視為全獲行使而無償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399,438 5,931,072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6,219,438 404,623,949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五（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截至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建議末期股息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所有本公司股份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適用過戶表格須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之香
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以作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
地下。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對玩具業而言，上財政年度仍然是艱困的一年。伊拉克局勢緊張，加上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
（「SARS」）的大規模爆發，對消費者信心和業務發展活動造成嚴重打擊。集團業務面對激烈的價
格競爭，原料價格飆升、勞工和電力短缺，亦對集團的生產帶來嚴峻的考驗。

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經營純利24,83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71,443,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下降21%至約624,665,000港元。

玩具

回顧期內，不利的突發事件嚴重打擊全球的消費意欲，令玩具買家和零售商訂貨的態度極為謹慎。
二零零三年末至二零零四年初期間本應是傳統的接單旺季，無奈卻遇上伊拉克戰爭，令原來已非
常疲弱的市場更添陰霾。二零零三年三至六月間SARS疫症爆發，大量海外買家因此延遲了來華
採購，導致集團的營業額下跌。

建溢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38）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佈

期間，集團的客戶繼續積極進行產品多元化，訂購更多種類和型號的產品，同時減少每個型號的
數量，藉此減低風險。然而此舉卻削弱了集團的規模經濟效益。玩具零售商繼續將著眼點放在中
低檔訂價的產品，力圖將邊際利潤壓力轉嫁予生產商承擔。此外，內地生產商之間也出現割喉式
減價戰。

年度內油價飆升亦對業務構成另一負面因素，塑膠和其他主要玩具原料的成本亦因而大增。面對
白熱化的競爭，集團在財政年度下半年需承擔部份如塑膠等原材料的上脹成本。中國收緊了勞工
法例，加上需遵循客戶要求的行為守則，亦令經營開支增加。

鑑於市場環境不利，加上出現多個事先無法預知的不利因素，玩具部門的部份客戶因此在財政年
度下半年重新進行策略部署，放棄或暫緩了個別的產品開發項目，藉此收緊投資，令集團在銷售
上亦有一定損失。

玩具部門錄得分類業績虧損12,729,000港元。分類營業額則較上年度減少32%至388,600,000港元。

展望二零零四／零五財政年度，勞工和電力短缺將會是集團一項重大挑戰。管理層深信以創意和
專門科技為產品增值，集團將繼續提升此一獨有的競爭優勢。其中一項產品增值計劃是透過物料
開發，強化集團的垂直整合能力。

摩打

集團原計劃將摩打產品擴展至玩具以外的用家領域，但由於SARS在二零零三年初爆發，有關的
工作亦因而延誤，集團只能繼續專注發展玩具用的摩打產品。雖然玩具業的市況不佳，摩打部門
的營業額輕微增長至189,924,000港元。分類盈利為43,946,000港元。由於產品組合中加入了更多
的高增值產品，以抵消行業的不利因素，部門的邊際盈利保持平穩。

銅與鋼鐵價格顯著攀升，尤幸集團有一定的原材料存貨，對部門的影響較輕。然而原料價格飆升
的影響將會在二零零四／零五年度第一季度的業績反映。市場競爭激烈，故摩打部門不能將原料
價格的增幅轉嫁予客戶。摩打部門同樣面對勞工和電力短缺的潛在威脅，惟集團仍會繼續積極開
發具獨有競爭特色的摩打機種，擴大摩打產品的應用領域，以維持部門未來的增長動力。

可燒錄光碟

集團持有50%權益的光碟生產業務共設有六條生產線，在整個財政年度內均達至全面量產，故該
部門的業績符合預期目標。但中國內地的電力供應不穩定，對其業務也構成持續的威脅，影響了
業績表現。在競爭日盛的情況下，第二季起市場上開始出現價格競爭。因此，短期內光碟部門的業
績在實力較弱的廠商離場前仍將受壓，但憑藉其生產優勢及技術專長，部門的遠景樂觀。

二零零四年六月，光碟部門再增置六條生產線，每月產量提升至約1,100萬隻。規模效益擴大後，
部門的生產成本已進一步降低。

前瞻

對廠商而言，二零零四／零五財政年度仍將是挑戰重重的一年；電力和勞工短缺、物料和營運開
支上升等不利因素相信將縈繞不散。

儘管經營環境欠佳，但集團會繼續善用生產強勢及科技創意，積極優化公司的營運基礎，精調戰
略方針，以提升盈利能力。管理層將透過投放更多市場拓展的資源，積極改善成本結構和營運效
率，讓集團能長遠穩步發展。

資金流動性及財政狀況

本集團主要以其內部產生現金流量及銀行融資額度應付年內其營運及業務發展所需。本集團一
向在財務管理方面實行審慎及保守政策。於本財政年度結算日，本集團合共有定期存款、現金及
銀行結餘63,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85,000,000 港元）。此外，本集團現有多家銀行之綜合銀
行融資額度共約147,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28,000,000 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已動用當中之32,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6,000,000 港元）。

本集團之財政狀況保持穩健。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為2.3倍（二零零三年：2.8倍），而資產負債比率（長期負債除以股東資金）為5.5%（二零零三
年：3.3%）。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照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於年報所涵蓋年度，本公司一直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守則」）而行事，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獨立非執行
董事並非以守則第7段規定之特定年期委任，而須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守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委
員會成立時以書面訂明職權範圍，成立目的為檢討及監管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委
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委員會之工作覆蓋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財政
年度。

於聯交所網頁刊登年度業績

載列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所規定的一切資料之詳盡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間在聯
交所網頁刊登。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鄭楚傑

香港，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建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三時假座香
港九龍九龍城沙浦道30-38號富豪東方酒店2樓翠蓮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藉以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及董事會與核數師報告；

2. 宣派末期股息；

3. 選舉董事及釐定彼等之酬金；

4. 委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5.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列提呈為特別決議案之決議案：

(a) 於緊隨公司細則第1條「核數師」釋義前加入以下釋義：

「「聯繫人士」 指 就有關任何董事而言，具有指定交易所賦予之涵義。」

(b) 刪除公司細則第1條「結算所」釋義全文，並以下文代之：

「「結算所」 乃指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一第一部所界定之
認可結算所及當時有效之任何有關修訂或重新頒佈之內容，
或根據本公司股份上市之證券交易所之所屬司法權區之法例
認可之結算所。」

(c) 刪除公司細則第9條全文，並以下文代之：

「9. 在法例第42及43條之規限下，倘其組織章程大綱有此授權，於可予確定之日期
或按本公司或持有人之選擇而可予發行任何優先股或轉換為股份，必須按本
公司於有關發行或轉換前藉股東之普通決議案釐定之該等條款及方式贖回。
倘本公司購入可贖回股份以作贖回，非於市場上或透過投標方式進行之購買，
須以本公司於就一般或特別目的而召開之股東大會上不時釐定之最高價格為
限。倘以投標方式購買，則全體股東享有同等投標權利。」

(d) 重新編號現有公司細則第76條為公司細則第76(1)條。

(e) 插入以下新公司細則第76(2)條：

「(2) 倘股東根據指定交易所之規則須就任何特定決議案放棄投票，或被限制須就
任何特定決議案投贊成票或反對票，則任何該股東或代表有關股東作出而與
該規定或限制相違背之投票須不予點算。」

(f) 刪除現有公司細則第88條全文，並將以下新公司細則第88條代之：

「88. 除於大會退任之董事外，任何未經董事推薦之人士均不具資格於任何股東大
會獲選為董事，除非有資格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非該獲提名人士）
發出經簽署之通知，表示擬於會上提名該名人士參加選舉，且向辦事處或總辦
事處提交該名獲提名人士簽署表明其參選意向之通知，惟有關通知必須於最
少七(7)日前發出以及有關遞交期限須不早於寄發有關選舉所召開股東大會通
告之翌日開始，亦不得遲於舉行有關股東大會完結前七(7)日。」

(g) 刪除現有公司細則第103條全文，並將以下新公司細則第103條代之：

「103. (1) 董事不得就涉及董事會有關其或其聯繫人士擁有重大權益之任何合約
或安排或任何其他建議之決議案投票（或計入法定人數），但該項禁制不
適用於任何下列事項：

(i) 就董事或其聯繫人士應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要求或為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利益借出款項或招致或承擔之債務，而向
該名董事或其聯繫人士發出之任何抵押或賠償保證所訂立之任何
合約或安排；

(ii) 就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因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債項或債務而
根據一項擔保或賠償保證向一名第三者提供抵押或賠償保證而個
別或共同承擔全部或部分責任所訂立之合約或安排；

(iii) 涉及發售本公司或本公司創辦或於其擁有權益之任何其他公司股
份或債券或其他證券以供認購或購買之合約或安排，而董事或其
聯繫人士在發售建議之包銷或分包銷中以參與者身份擁有權益；

(iv) 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僅因其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或其他證券擁有之
權益，按與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或其他證券之持有人相同之方式
擁有權益之任何合約或安排；

(v) 涉及任何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僅因作為高級行政人員、主要行政人
員或股東而直接或間接擁有權益或董事或其聯繫人士於任何其他
公司之股份中擁有實益權益或董事及其任何聯繫人士於該公司股
份擁有權益之任何合約或安排，惟董事及其任何聯繫人士並無於
該公司（或第三者公司而其或其聯繫人士之權益乃透過此公司而
得）之已發行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之投票權實益擁有百分之五
(5%)或以上之權益；或

(vi) 任何有關採納、修訂或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養老金或退休、死亡
或傷殘褔利計劃或其他安排（有關計劃均涉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之董事、其聯繫人士及僱員，且並無給予董事或其聯繫人士
任何與涉及該計劃或基金之類別人士一般所無之優待或利益）之
計劃。

(2) 如及只要在（但僅如及只要在）一名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直接或間
接）於一間公司（或第三者公司而其或其聯繫人士之權益乃透過此公司
而得）之任何類別權益股本之已發行股份或該公司之股東所獲之投票權
中持有或實益擁有百分之五(5%)或以上權益之情況下，則該公司將被視
為一間有一名董事及／或其任何聯繫人士於其中合共擁有百分之五(5%)
或以上權益之公司。就本段而言，作為被動或託管受託人之一名董事或
其聯繫人士所持有之任何股份（彼於其中概無擁有實益權益）、於一項信
託（當中只要在部分其他人士有權就此收取收入之情況下，則董事及／
或其任何聯繫人士之權益將還原或為剩餘）中之任何股份，以及於一項
獲授權之單位信託計劃（其中董事或其聯繫人士僅作為一名單位持有人
擁有權益）中之任何股份以及任何並無附有於股東大會及極有限股息及
股權回報之股份將不得計算在內。

 (3) 倘一間公司於一項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而一名董事及／或其聯繫人士
於該公司中擁有百分之五(5%)或以上之權益，則該董事及／或其聯繫人
士亦將被視為於該項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

 (4) 如於任何董事會議上有任何問題乃有關一名董事（會議主席除外）或其
聯繫人士權益之重大性或有關任何董事（主席除外）之投票，而該問題不
能透過自願同意放棄投票而獲解決，則該問題須提呈會議主席，而彼對
該董事所作決定須為最終及具決定性（倘據該董事所知該董事及／或其
聯繫人士之權益性質或程度並未向董事會適當披露除外）。倘上述任何
問題乃關乎會議主席，則該問題須由董事會決議案決定（就此該主席不
得投票），該決議案須為最終及具決定性（倘據該主席所知該主席及／或
其聯繫人士之權益性質或程度並未向董事會適當披露除外）。」

(h) 刪除公司細則第157條全文，並將下文代之：

「157.倘核數師一職因核數師於其服務期間辭任或身故或因疾病或其他殘疾而使其
未能履新而出現空缺，則董事可填補任何因核數師身故而出現之核數師空缺。」

6.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列提呈為普通決議案之決議案：

「動議：

(a) 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以根據
適用法例及在其規限下購回其股份；

(b) 根據上文(a)段之批准所購回之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
過當日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10%，而上述批准須受相應限制；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指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下列任何一項最早發生之日期：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以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所授權力之日；

及
(iii) 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限屆滿之

日。」；
7.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列提呈為普通決議案之決議案：

「動議：
(a) 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發行、

配發及買賣本公司之額外股份，並作出或授予可能須於有關期間內或有關期間（定
義見下文）終結後配發、發行或買賣股份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前提是除 (i)根
據供股（股東根據於指定記錄日期之持股量按比例獲提呈發售股份，惟董事可就零
碎配額或在顧及香港以外任何地區之法例或當地認可之監管機構或證券交易所之規
例所規定之限制或責任後作出彼等認為必須或恰當之豁免或其他安排）或(ii)任何購
股權計劃或當時根據計劃就向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行政人員及／或僱員
及／或任何合資格承授人授予或發行股份或可購入本公司股份之權利而採納之類似
安排，或(iii) 按照公司細則制訂以配發股份代替本公司股份之全部或部份股息之任
何以股代息計劃或類似安排外，將發行、配發、買賣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將予以發
行、配發或買賣之額外股份總面值合共不得超過本公司於通過本決議案當日已發行
股本面值總額之20%，而上述批准須受相應限制；及

(b)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指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下列任何一項最早發生之日期：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予以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所授權力之

日；及
(iii) 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限屆滿之

日。」；
8.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列提呈為普通決議案之決議案：

「動議擴大根據上文第7項決議案授予本公司董事於當時可行使本公司權力以配發股份及
作出或授予或需行使該項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之一般授權，加入本公司董事自
上文第6項決議案所述之一般授權授出以來行使本公司權力以購回本身股份而購回本公司
股本中之股份面值總額，惟有關股份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當日已發行股本面值
總額之10%。」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楚傑

香港，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五位執行董事及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五位執行董事分別為鄭
楚傑先生、陳德賢先生、崔伯勝先生、范壽良先生及王建忠先生，而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鍾
志平先生及林雪貞女士。
附註：
(a)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以享有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擬派末期股息及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所有本公司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及適當之過戶表格必須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六日
星期一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b) 有權出席大會及在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任一位或以上之代表出席及於投票表決時代其投票。受委
任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c)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證明之該等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最遲
須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一併交回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